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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1.0.1 为规范化企业 BIM中心建设，提高企业 BIM中心的数字化服务能力，提升建筑企

业数字化、信息化管理和服务能力，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 BIM中心的服务能力认证。

1.0.3 本标准从 BIM中心服务要求和管理要求等方面对 BIM中心服务能力进行认证。

1.0.4 BIM中心服务认证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应用对于本文件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ISO 19650-1：2018 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中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

使用建筑信息模型的信息管理——第 1部分：概念和原则

ISO 19650-2:2018 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中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息模型——使

用建筑信息模型的信息管理——第 2部分：资产交付阶段

GB/T 51212-2016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B/T 51235-2017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GB/T 51269-2017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GB/T 51301-2018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JGJT 448-2018 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

DNQI-001-2020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工程项目

DNQI-002-2020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计算机硬件

DNQI-003-2020信息技术环境建筑信息模型（BIM）认证:计算机软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使用建筑资产的共享数字表示来促进设计、建造和运营过程，形成可靠决策依据。

3.2

BIM 中心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Center

是指企业中专门负责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实施、管理、应用与创新的部门。

3.3

计算机硬件 computer hardware

计算机系统中由电子，机械和光电元件等组成的各种物理装置的总称，简称硬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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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 computer software

计算机系统中的具有特定功能，并解决某种需求的程序集合。

4. 服务要求

4.1 BIM中心管理体系建设

4.1.1. 根据战略职能和目标，至少每年有一次业务考核，指导部门业务持续改进，加 1

分。

4.1.2. 根据战略职能和目标，每年有一次来自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反馈与评价报告，指导

业务持续改进，加 1分。

4.1.3. 企业通过 GB/T 19001、GB/T 50430、ISO 55000、ISO 27001、ISO 20000体系（或

与上述 ISO 标准对应的国标）任意一项，加 1分。通过任意两项（包括两项）以上，加 2分。

4.1.4. BIM 中心具有 4.1.1所描述的 2种以上战略职能或功能定位，加 1分。

4.2 软件信息环境

4.2.1 根据 BIM 中心的战略职能和角色定位，除满足 5.2.1条件外，BIM中心软件配置，

根据每种功能定位，具有以下类别软件中的两种及以上，加 1分。

表 4.2.1 应具备软件类别

功能定位 应具备软件类别

项目服务 R9、R10、R11、R12

战略咨询 R6、R7、R13、R14

技术研发 R12、R15

4.2.2 针对特定的应用需求，部门具备软件二次开发能力，加 1分。

4.2.3 数据成果能够在企业内部各类软件间，以及与产业链上下游间的软件间流转，加 1

分。

4.2.4具备能够在产业上下游使用的协同平台，且各方根据职责划分具有不同的开放权限

和登陆范围，各方共享数据成果，加 1分。

4.2.5 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保障同一项目、同一协作环境中软件版本相匹配，加 1分。

4.3 硬件信息环境

4.3.1 除了 5.3.1的硬件基本配置外，硬件配置还包括能够与 BIM 软件对接的测量设备、

三维扫描设备、智能穿戴设备、物联网传感器、视频监控设备，且总数量不少于 10套，加 1

分。不少于 20套，加 2分。

4.3.2 BIM 中心采用云服务的形式，且云与终端有良好的远程通讯能力，加 1分。

4.3.3 BIM 中心内部终端间，以及企业 BIM中心与项目 BIM 中心的传输速度在 1000MB

以上，加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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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至少有 2项及以上的项目覆盖 5G环境，加 1分。

4.4 BIM人员能力建设

4.4.1 BIM 中心专业人员中，能够有 50%的专业人员具有数字工程认证联盟、

buildingSMART以及其他行业权威机构 LEVEL1 BIM 等级证书，加 1分。能够有 70%的专业

人员具有数字工程认证联盟、buildingSMART以及其他行业权威机构 LEVEL1 BIM 等级证书，

加 2分。

4.4.2 BIM 中心专业人员中，能够有 30%的专业人员具有数字工程认证联盟、

buildingSMART以及其他行业权威机构颁发的 LEVEL2 BIM 等级证书，加 1分。能够有 50%

的专业人员具有数字工程认证联盟、buildingSMART以及其他行业权威机构颁发的 LEVEL2

BIM 等级证书，加 2分。

4.4.3每年至少支持开展 1次，包括邀请第三方的方式开展对企业其他业务人员的 BIM 培

训，支持企业数字化能力建设，加 1分。

4.5 尽职能力

4.5.1 无论是项目服务、战略咨询，还是技术开发功能的 BIM 中心，均应对企业所实施项

目直接或间接提供支持，每年所支持 4个及以上项目，且项目通过数字工程认证联盟的项目认

证，加 2分。每年所支持 8个及以上项目，且项目通过数字工程认证联盟的项目认证，加 4

分。

4.5.2 具有战略咨询功能的 BIM 中心按照：

（1）BIM 服务于公司其他信息化管理（如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 、

质量管理、进度管理、安全管理、风险管理等）的制度或办法不少于 2项，加 1分。不少于 4

项，加 2分；

（2）有至少 1项明确的工具或措施来保障 PIM或 AIM 的数据与企业其他信息化管理和

经营数据（如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 、质量管理、进度管理、安全管

理、风险管理等）有效衔接，加 1分。有 3项及以上，加 2分。

4.5.3 具有技术开发功能的 BIM 中心：

（1）具有技术研发功能的 BIM 中心，每年至少有 2项企业级标准制定，或新技术、新工

具应用于项目，加 1分。有不少于 4项企业级标准、新技术、新方法、新管理制度能够服务于

项目和公司企业战略，加 2分；

（2）每年至少有一份企业报告或项目反馈材料，说明 BIM 中心开发的技术、标准，或方

法制度取得预期经济效果或管理效果，加 2分。

4.5.4 对于项目服务功能的 BIM 中心：

（1）对数字建造的支撑能力普及公司同时在施的 20项以上的项目，加 1分；

（2）对数字建造的支撑能力普及公司同时在施的 30项以上的项目，加 2分。

4.5.5 具有多种战略功能的附加分值计算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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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具备一种战略功能的 BIM 中心为 0分；

（2）具备两种战略功能的 BIM中心，取两种战略功能分别得分的最高分，最高分为 4分；

示例：4.5.2得 1分，4.5.3得 2分，最终得分为 2分。

（3）具备三种战略功能的 BIM中心，分数为两种分数高的功能的得分和，最高分为 8分。

示例：4.5.2得 1分，4.5.3得 2分，4.5.4得 1分，最终得分为 3分。

4.5.6 无论是项目服务功能、战略咨询功能、还是技术开发功能，对 BIM 应用的总结报告

中，能够对使用 BIM 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且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结果，加 1分。

4.6 科技与创新

4.6.1 所支撑项目获得鲁班奖，加 1分。

4.6.2 企业获得省部级以上的质量奖，加 1分。

4.6.3 年度申请所做的省部级课题数量不少于 2项，加 1分。

4.6.4 年度形成的专利、软件著作权数量不少于 5项，加 1分。

4.6.5 所支撑项目在 BIM 大赛获奖，加 1分。

5. 管理要求

5.1. BIM中心管理体系建设

5.1.1 有部门组织在企业中的职责和战略定位的指导文件。

5.1.2 根据部门在企业中的战略定位，部门有对应的组织结构和岗位职责文件。

5.1.3 有部门的工作目标，并依据目标制定工作制度和流程文件。

5.1.4 有应用 BIM 开展工作的技术标准。

5.1.5 根据部门在企业中的战略定位，有基于 BIM 的作业指导文件。

5.2. 软件信息环境

5.2.1 BIM 中心所具备的软件应符合其战略定位的需求。根据 BIM 中心的战略职能和角色

定位，BIM 中心软件配置（参照表 5.2.1-2）至少应符合下列规定：

表 5.2.1-1 应具备软件类别

表 5.2.1-2 BIM 软件分类

代码 软件类别 备注

R0 数据输入和编辑 各阶段模型的建立、数据的输入以及编辑

R1 性能化分析 各阶段有关建筑能耗、安全、使用性能的模拟

功能定位 应具备软件类别

项目服务 R0、R2、R3、R4、R8

战略咨询 R0、R2、R5、R8

技术研发 R0、R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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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效果表现 表达设计思想的视觉效果

R3 冲突检测 不同模型单元的空间冲突进行检测和消除

R4 管线综合

对给排水、暖通空调、电气、智能化和动力系统

进行统一的空间排布，在满足系统安装要求的基

础上优化空间布局

R5 项目审批 项目基本建设程序中的各个审批环节

R6 投资管理 项目基本建设程序中的投资管理

R7 招投标 项目基本建设程序中的各类招标和投标环节

R8 施工组织 项目建造过程中，关于施工作业的组织

R9 质量管理 项目设计和建造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R10 成本管理 项目设计和建造过程中的成本管理

R11 进度管理 项目设计和建造过程中的进度管理

R12 构配件生产 建筑本体构配件、部品和产品的加工和生产

R13 产品采购 建筑本体构配件、设备、部品和产品的采购

R14 建筑资产管理 建筑本体及其设备、部品和产品的资产管理

R15 运营和维护 建筑本体构配件、设备、部品和产品的管理

R16 其他相关业务
利用 BIM 可视化与数据集成特性，支撑业务场景

的应用

5.2.2 根据岗位和人员管理职能不同，多用户平台类软件查询和操作有权限管理。

5.2.3 软件正版化率达到 100%。

5.3. 硬件信息环境

5.3.1企业 BIM 中心硬件基本配置应包括服务器（群）、网络结构、终端工作站。

5.3.2 BIM 中心的网络结构。BIM 中心的网络结构应该能够适应 BIM 中心的战略职能和角

色定位，应能覆盖至所涉及到的项目以及必须的移动终端设备，且满足产业上下游、不同专业

间的协同要求。

5.3.3根据 BIM中心的业务场景以及对支持项目的覆盖范围，BIM中心应配置适合 BIM容

量的企业级服务器（群）、项目及服务器（群），以及通信网络。

5.3.4工作站规模：5星级 BIM 中心工作站规模应不少于 50台，4星级 BIM 中心工作站规

模应不少于 30台，三星级 BIM 中心工作站规模应不少于 10台。

5.3.5对硬件管理的要求

（1）有明确的设备清单，清单中注明设备的编号、投入使用日期、维护日期；

（2）有明确的设备管理办法、维护人员、维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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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数字化测量设备，有明确的校验记录。

5.4. BIM人员能力建设

5.4.1 BIM 中心应根据战略职能和角色定位应配置响应的人员

（1）具有项目服务功能的 BIM 中心，应依据所服务的项目专业类型，配置相应专业的建

模人员。如工民建项目宜配置建筑、机电、装饰专业建模人员（能够建模，以及对建模外包的

审查能力）、专业协同人员、基于 BIM 的项目管理人员。

（2）具有战略咨询功能的 BIM 中心，宜配置专业协同人员、基于 BIM 的项目管理人员。

（3）具有技术开发功能的 BIM中心，宜配置所涉及项目专业的建模人员，专业协同人员、

基于 BIM 的项目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和管理的开发人员。

（4）兼顾多种功能的 BIM 中心，应按照上述功能配置相关人员。

5.4.2 人员规模

（1）五星级 BIM 中心专业人员数量应在 50人以上。

（2）四星级 BIM 中心专业人员数量应在 30人以上。

（3）三星级 BIM 中心专业人员数量应在 10人以上。

5.4.3 BIM 中心人员有年度培训计划，每年能够开展不少于 3次的继续教育。

5.4.4 BIM 中心专业人员中，能够有 30%的专业人员具有数字工程认证联盟、

buildingSMART以及其他行业权威机构颁发的 BIM等级证书。

5.5. 尽职能力

5.5.1 五星级的 BIM 中心，应具备技术开发功能、项目服务功能和战略咨询功能中的至少

两项。

5.5.2 无论是项目服务、战略咨询，还是技术开发功能的 BIM 中心，均应对企业所实施项

目直接或间接提供支持，每年所支持项目至少应覆盖 2个及以上项目。

5.5.3 具有战略咨询功能的 BIM 中心，有服务于公司其他的管理体系和经营业务（如招投

标管理、合同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质量管理、进度管理、安全管理、风险管理等）的

明确制度或办法不少于 1项。

5.5.4 具有技术研发功能的 BIM 中心，每年至少有 1项企业级标准制定，或新技术、新工

具、新管理制度服务于项目或企业战略。

6. 服务认证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BIM 中心的功能定位，通常包括项目服务、战略咨询、技术研发中的一种或几种。

应根据 BIM中心的功能定位，按照条文对其审查。

6.1.2. 服务指标体系应由 BIM 中心管理体系、软件信息环境、硬件信息环境、BIM人

员能力建设、尽职能力、科技与创新 6类指标组成，且每类指标均包括控制项和评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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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认证机构应对申请方提交的材料、BIM中心机构、所涉及项目进行审查，出具评

价报告，确定等级。

6.2. 认证准则

6.2.1. 服务特性测评准则

6.2.1.1.符合性测评

参考本文件第 4章服务符合性指标要求进行判断。

6.2.1.2.依据本文件第 4章确定的评价内容全部进行测评。

6.2.1.3.对本文件第 4章的每项服务内容进行评测：

（1）设定满分为 50分；

（2）服务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值设定应符合表 6.2.1.3的规定。

表 6.2.1.3 评价分值设定表

BIM 中心

管理体系

建设 Q1

软件信息

环境 Q2

硬件信息

环境 Q3

BIM 人员

能力建设

Q4

尽职能力

Q5

科技与创

新 Q6

合计

5 5 5 5 13 5 38

（3）服务特性测评得分 Qa=[(q1+q2+q3+q4+q5+q6)/(Q1+Q2+Q3+Q4+Q5+Q6)]×50

q1～q6—分别为服务要求评价指标体系 6类指标评分项得分；

Q1～Q6—分别为服务要求评价指标体系 6类指标中适用的评分项分值总和。

6.2.1.4.在服务认证中，其总分又计算每人或每次测评分的均值获得。

6.2.2. 管理要求审核准则

6.2.2.1.按照本文件第 5章给出的管理要求进行判断。

6.2.2.2 服务管理得分为 Qb，当满足本文件第 5章所有条款要求时 Qb取 50分，否则取 0

分。

6.3. 评价方法

6.3.1. BIM 中心的服务认证，按照不同的功能来评价。BIM 中心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功

能时，具有一定的加分项，详见 4.1.4、4.5.5条。

6.3.2. 服务认证总得分应按下式进行计算，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Q=Qa+Qb

式中：Q—总得分；

Qa—服务特性测评得分；

Qb—服务管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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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认证结果

服务认证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其中:

（1）通过是指服务认证总得分达到 70 分(含)以上;

（2）不通过是指服务认证总得分低于 70分。

服务认证结果的排序，通常从低至高，分为 3个等级，如表 6.4所示。

表 6.4 企业 BIM 中心星级服务认证级别示意图

三星 四星 五星

70≤Q＜80 80≤Q＜90 90≤Q≤100

注：级别表现形式详见证书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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